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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五届会议(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23日)通过的意见 

  第 57/2012号(布隆迪) 

  2012 年 9 月 7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Anita Ngendahoruri 

  政府未回复来文 

  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
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
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 年。根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A/HRC/16/47，附件)，工作组将上述来文转发给了该国政府。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
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
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针对缔约国而论，行使《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
所列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造成了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形(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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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
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
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等原因的歧视，剥夺自由，构成旨在

趋于或可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3.  Anita Ngendahoruri 系卡扬扎省峦戈乡 Coline Gatamo 的居民，2011 年 3 月
20日遭逮捕。 

4.  Ngendahoruri 女士三岁半的孩子死亡后，被警察羁押。据报称，孩子系因自
然疾病死亡。她为孩子治病曾经常前去同样设在峦戈乡的克尼尼卫生所，找医务

人员求诊。孩子系在卫生所就诊期间死亡。 

5.  据来文方称，Ngendahoruri 女士持有该中心开具的医科证明称，她的孩子系
属自然死亡。目前这份证件保存在 Ngendahoruri女士家中。 

6.  Ngendahoruri 女士从卫生所返家途中因心身疲惫，几近崩溃，她先将孩子遗
体放置在灌木丛中，然后，前去向家人通告此噩耗，依据布隆迪法律，这么做其

本身并不属犯罪行为。此后不久，Ngendahoruri女士即遭到羁押。 

7.  自 2011年 3月 20日 Ngendahoruri女士被捕之后，被警方羁押了 58天。 

8.  在她被捕的当天，即依据《刑法》第 513 条对她提出了遗弃子女的指控，签
发了对她的临时逮捕和拘留证。《刑法》第 513条阐明：“凡危害或遗弃儿童或
因自身生理和智力条件无法自卫的人，或致使儿童或上述残障者陷入危境或遭遗

弃的人，均应理所当然地受到惩处：(1) 若此种行为不是发生在偏僻的地点，可
处以 2个月至一年的监禁，罚款 20,000法郎，；和(2) 若这种行为发生在某个偏
僻地点，可处以一至三年的监禁，罚款 50,000 法郎。倘若罪责者系为儿童或残
障者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则将加倍惩处。此类包括截断肢体或致病致残在内的

危害或遗弃行为，均应判处十年监禁。若危害或遗弃行为造成当事儿童或个人死

亡，责任者应被判处二十年监禁”。 

9.  2011 年 6 月 6 日，Ngendahoruri 女士被送交卡扬扎大审法庭(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大审法庭曾签发了预审拘留令，以使法庭可将被告羁押候审。
2011年 5月 17日签发的法令，标志着结束了警方对 Ngendahoruri女士的羁押，
开始了对她的预审拘留。自她被捕以来，Ngendahoruri 女士从未停止过告诉当
局，在她家中有一份医生证明，可证实她的孩子系自然原因死亡。然而，不论警

方，还是检控方都没有前去她家中取那份证明，并未就孩子展开可确定其死因或

死前健康状况的调查。调查本可以确凿证实，这位母亲曾在克尼尼卫生所求诊之

说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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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2 年初，由于某个非政府组织出面干预，终于为 Ngendahoruri 女士指派
了一位辩护律师。2012年 2月 14日，当 Ngendahoruri女士仍处于以上法令所述
预审拘留期期间，她通过最近为之指派的律师，向卡扬扎省检察官提出了保释请

求。 

11.  2012 年 8 月 9 日，Ngendahoruri 女士再次被送交法庭受审，由一位法官判
定对她的拘留是否合法。庭审期间，上述卡扬扎法庭因法庭传唤的证人未到庭，

无限期地推迟了审案日期。 

12.  Ngendahoruri女士的辩护律师坚持，在她 2012年 2月 14日提出的请求待审
定期间，法官应就对她的拘留是否合法作出裁决。尽管律师竭力争取，然而，法

官却拒绝就 Ngendahoruri女士的保释申请作出裁决。 

13.  来文方辩称，剥夺 Ngendahoruri 女士是任意之举，因为拘留毫无法律依
据，为此阐明如下： 

(a) 警方羁押： 

(一) 布隆迪《刑事诉讼法》界定，警方羁押为“按特定原因和特定时
期，对某人实施的拘留行为，既不羁押在抓捕的地点，也不拘禁在隶属警方

或安全部队所辖的设施内，以便刑侦调查部门或司法体制深入开展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 58条第 1款)； 

(二) 警方羁押期按小时计算，不得超过七天，除非公共检察部门确
定，必须延长羁押期，对此，最多只能再延长七天的羁押(《刑事诉讼法》
第 60 条第 1 款)。《刑事诉讼法》第 61 条还具体规定，实施对当事人羁押
的刑侦调查官员必须登记在案，登记册除了写明责任警官的姓氏名称，职位

和警衔之外，还必须包括被拘留者的身份、日期、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

拘留的性质和原因、被拘留者送交该警官的当时情况；向被拘留者通告她或

他的权利并准予行使这些权利；拘留结束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拘留多长时间

和拘留结束时所采取的行动。登记册必须注明拘留者被羁押地点或若干羁押

地点； 

(三) 该登记册交由被拘留者签名，而他或她可要求撰写补充注释。倘
若他或她拒绝，或无法在登记册上签名，就此则必须在登记册上注明为何不

签名的情况并写明原因。若被拘留者同意签名，但不会写字，不妨可以通常

被公认为相当于签名的任何方式，留下个人印迹或标志予以替代； 

(四) 自 2011 年 3 月 20 日 Ngendahoruri 女士被捕之后，终于在 2011
年 6 月 6 日交送卡扬扎法庭。法庭下令对她实行预审拘留，羁押待审，为
此，法庭可随时传她出庭受审。其时，Ngendahoruri 女士已被警方羁押了
58 天，換言之，超出了法定最长拘留期的七倍。来文方得出结论，从 2011
年 3月 20日至 6月 6日，警方对 Ngendahoruri女士实施了毫无法律依据的
羁押，因此，势必形成了任意拘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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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待审拘禁： 

(一) 布隆迪《宪法》第 39 条部分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九条第 1款所确立的原则，即：除非依据法律规定，否则，不得剥
夺任何人的自由。《公约》第九条第 3款阐明：“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
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

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因此，“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

作为一般规则”，但若遇特殊情况，则必须从严诠释，以判定可否对某人实

施拘留和置于羁押之下等候审理； 

(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1 条，可不对被告实施候审拘留，除非
有充足证据证明他有罪，以及此人被指控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依法判处至少

一年以上的徒刑(第 1 款)。第 71 条还阐明，只有当预审拘留是唯一的手段
可规避阴谋的风险、维护公共秩序，保护被告、阻止被告犯罪或再犯罪，或

保障被告被始终置于法庭掌控下时，才可下令实施羁押(第 2款)； 

(三) 《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阐明，当将某人置于预审拘留之下的条
件均已具备时，公共检察官不妨签发对被告实施临时性逮捕令和拘留令(第
1 款)。在逮捕令签发的 15 天内，必须将被告送交法官，由法官裁定是否要
对被告实行拘留，还是释放(第 2 款)。《刑事诉讼法》第 73 条阐明，主管
法庭的法官必须在接收此案的 48个小时内裁定是否要实施预审拘留； 

(四) 《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第 1 款规定，预审拘留令从签发即日起
计算，有效期为 30 天。限期结束时，只要延期符合公共利益，不妨通过实
质性的裁定，逐月延长预审拘留期。据布隆迪最高法院称，倘若公共检察部

门未按《刑诉法》第 75 条的规定，在 30 天期限内提出延长预审拘留的请
求，那么延长申请即不予受理，则必须准予被告保释(布隆迪最高法院对
2006年 10月 4日对第 RMPG 50/NJ.B号案件的裁决)； 

(五)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第 1 款所提及的“公共利益”概
念，来文方引述了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案例，据此，鉴于在法律案行文中

此概念究竟为何含义尚不明确，因此，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九条的规定(见，例如：第 21/2010号意见(埃及))； 

(六) 来文方坚称，此项考虑稍作调整即应适用于对《刑事诉讼法》第
71 条第 2 款所列“保障被告处于法庭掌控之下”语句的解释。布隆迪司法
机构对此句的理解极为宽松。由于对此语句究竟为何意的含义不明确，造成

了对之的滥释，几乎成为蓄意诉诸预审拘留的托辞。布隆迪地方法官实际上

并未正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71 条的情况昭然若揭。在无司法监督的情
况下，这种滥释劣迹，意味着布隆迪监狱内 60%在押人员系为被羁押的等
待审理者(见，“RCN 正义与民主：布隆迪司法系统运作情况研究报告”，
2011 年 2 月，第 107 页)。这导致监狱人满为患，且拘禁条件“不啻于不人
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禁止酷刑委员会依据《公约》第 19 条对缔约国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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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报告的审议；2006 年 11 月 20 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就布隆迪通过的意见和
建议(CAT/C/BDI/CO/1)，第 17段)； 

(七) 在被警方非法羁押了六个星期之后，Ngendahoruri 女士又遭到了
20天的预审拘留，从未被送交法庭，由法官裁定对她的拘留是否合法； 

(八) 2011年 6月 6日，Ngendahoruri女士终于被送交给卡扬扎法庭法
官。该法官下令对她实施羁押等候审理，从而将她置于法庭的掌控之下； 

(九) 即使人们认为对 Ngendahoruri 女士的羁押符合公共利益，2011
年 6月 6 日签发的拘留令有效期只能到截止到 2011年 7月 5 日，并且倘若
延长羁押系符合公共利益，亦应逐月予以延长(《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第 1
款)。不按延长拘留的程序办理，则应形成立即让被告获得保释出狱的结果
(2006年 10月 4日对第 RMPG 50/NJ.B号案件的裁决)； 

(十) 2012年 2月 14 日，其时 Ngendahoruri女士仍按业已逾期的同一
预审拘留令被羁押在狱中，她通过律师向卡扬扎省检察官提出了保释的要

求； 

(十一) 保释申请阐明，对 Ngendahoruri 女士的预审拘留不合法，因为
羁押所依据法令，即 2011 年 6 月 6 日签发的法令早已逾期。事实上，按此
项有效期仅 30天的预审拘留令，已经将 Ngendahoruri女士羁押了 253天； 

(十二) 直至 2012 年 8 月 9 日，即：2011 年 6 月 6 日拘留令逾期 400
天之后，Ngendahoruri 女士最终被送交法官，此时，她才得以就对她的非法
拘禁提出申诉； 

(十三) 庭审期间，尽管 Ngendahoruri 女士的律师竭尽全力争取，然
而，法官却拒绝保释申请，并以法庭传唤的证人未到庭为由，无限期地推迟

了本案的审理； 

(十四) 因此，来文方请求工作组宣布自 2011年 7月 6日(即：从 2011
年 6 月 6 日签发的预审拘留令逾期即日起)对 Ngendahoruri 女士的拘留系为
任意拘禁。 

14.  来文方宣称，依据有悖公平审理权国际标准的司法制度，剥夺 Ngendahoruri
女士的自由系为任意拘禁：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一句以通用的措
辞阐明保障在法庭和法院面前的平等权利。除了第十四条第 1款第二句所提及的
原则之外，这项权利还保障平等机会和权利平等原则，并保证有关诉讼方不受任

何歧视。平等权利意味着，向所有当事方提供享有同样的程序权利，除非依法作

出区别，并且可以客观和合理的理由为据之外，不得将被告方实际置于不利的境

遇或对之造成其它的不公(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7、8 和
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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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来文方提请注意，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立场，该组 2004 年度报告
(E/CN.4/2005/6)第 69 段强调：“法律应有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检控方与被
告方之间享有平等”。工作组的报告还强调如下： 

 “即便程序性的公平审理保障得到审慎的遵从，然而，当拘留条件如

此之匮乏，从而严重削弱了遭预审拘留者，从而损害了平等时，公平审理即

无法再得到确保”。 

(c) 根据布隆迪《刑事诉讼法》第 6条第 1 款，刑侦调查部门侦缉人员不
妨可随处收缴依法可没收，且可有助于对被告定罪或脱罪的物证； 

(d) 《刑事诉讼法》第 31 条第 2 款阐明，警官和刑侦调查部门侦缉人员
隶属国家检察官管辖。国家检察官可责令他们收集信息和实施他或她认为可确保

恰当实施司法所必要的一切调查； 

(e) 就本案而论，警察或公共检察部门，既未调查可脱罪的情节，也未确

定被告孩子的死因，孩子死前的健康状况或孩子母亲关于多次前往克尼尼卫生所

求诊的述说。被告从一开始即特地告诉当局，她曾多次去卫生所求诊，并保有她

孩子病历的记录，但警方和检察部门却刻意拒绝让她出示存放在其家中的证据； 

(f) 这种所作所为违反了平等权利原则，因此，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同时，自 2012 年 8 月 9 日起举行庭审以来，卡扬扎
法庭始终拒绝后续审理被拘留者律师 2012年 2月 14日提出的保释申请； 

(g) 据来文方称，拒绝裁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列明预审拘留必
须每隔 30 天提出延长的规定)提出的申请，构成了剥夺公正的行为，尤其是依据
上文引述的最高法院案例法，当法官发现预审拘留令已按规定过期之后，就必须

立即释放被告； 

(h)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规定，倘若被告无足够能力支付法律费用，国家必须为被告指派法律援
助； 

(i) 就本案而论，国家并未为被控可判处 20 年监禁徒刑罪责的被告指派
律师。倘若某个非政府组织不出面干预，可以说就永远不会为被告指派辩护律

师。鉴于上述各种原因，来文方指称，布隆迪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鉴于侵犯公平审理和公正审理权的严重程度，来
文方敦请工作组宣布拘禁 Ngendahoruri女士为任意之举。 

  政府的回应 

15.  工作组遗憾地注意到，布隆迪政府始终未提供可确定政府对上述指控所持
立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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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情况 

16.  2011年 3月 20日，Ngendahoruri女士在她所居住的卡扬扎省峦戈乡被捕。
她被控遗弃其三岁半孩子的遗体。她宣称，她始终无微不至地照管自己的孩子，

而且她家里存有医生开具的证明，可证实孩子系自然原因死亡。布隆迪司法当局

却丝毫无意去查看此记录。她当初所经历的一切，使之精神几近崩溃，才把孩子

遗体存放在了灌木丛里。 

17.  自被捕和拘留令下达之后，Ngendahoruri女士被警方从 2011年 3月 20日至
5 月 17 日共羁押了 58 天。然而，来文方宣称，临时逮捕和拘留证是她被捕当日
签发的。2011 年 6 月 6 日，才首次对遭逮捕后的她进行讯问。卡扬扎法庭当场
提议对她实施预审拘留。2011 年 5 月 17 日签发的预审拘留令，标志着
Ngendahoruri女士遭警方羁押期的终结，开始了对她的预审拘留。 

18.  她曾无数次要求检控方和警方前去她家中查取证实她孩子系自然原因死亡
的医生证明，然而，司法主管当局却根本不予理睬。法庭也没有责令调查她孩子

的死因或孩子死前的健康状况。 

19.  在审理开始的最初阶段，她根本就无律师的援助，直到 2012 年初，她才获
得了一位辩护律师。国家并没有为她提供政府必须给予的法律援助。 

20.  审理过程还充满了其它方面的缺陷：由于检控方未出庭，庭审即中止了；
公共检察部门无法确保恰当地适用有关监禁的法律；以及检控方从未拿出任何佐

证其指控的证据。2012 年 8 月 9 日卡扬扎法庭因检控方传唤的证人未到庭，无
限期地推迟了庭审。 

21.  国家检察官却从不愿接受辩护律师提出的任何保释申请，尽管依据布隆迪
《刑事诉讼法》第 60 条规定，除非公共检察部门裁定必须再将警方羁押期延长
七天，否则，警方羁禁期不得超过七天。 

22.  案情事实构成了侵犯任何被置于羁禁之下者权利的行为，特别是及时送交
法官的权利(《公约》第九条第 3款)；无罪推定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
1 款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不予不合理拖延的审理权(《公约》第十四条
第 3 款(丙)项)；他或她应享有法庭为维护其权利采取有效补救的权利(《世界人
权宣言》第八条和《公约》第九条第 4 款)；及时被告知他或她被控罪的性质和
原因的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甲)项)；虽然无任何出庭受审的保证，则
应享有获释待审的权利(《公约》第九条第 3 款)；以及，一旦她或他无力支付法
律援助时，被告应有权获得政府为之提供的辩护律师(《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
(丁)项)。 

  处理意见 

23.  上述诸项权利遭到违反，意味着对 Anita Ngendahoruri女士的羁禁系属任意
性质。 

24.  综上所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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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gendahoruri女士的羁禁隶属可适用工作组审议方式的三类案情。 

25.  因此，工作组建议布隆迪政府下令立即释放 Ngendahoruri 女士，并确保她
因被羁禁所蒙受的伤害，获得恰当的赔偿。 

[2012年 11月 20日通过] 

     
 


